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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訊 科 技 及 通 訊 業 標 準 說 明  

能 力 單 元  

 
1.  名 稱  管 理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日 常 營 運  

2. 編 號  ITSWOS421A 

3.  應 用 範 圍  就 機 構 執 行 服 務 水 平 管 理 服 務 ， 管 理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日 常 營 運  

[營 運 與 支 援  - 服 務 水 平 管 理 ] 

4.  級 別  4 

5.  學 分  3 

 表 現 要 求  

6.1  瞭 解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的

條 款 及 條 件  

有 能 力   

 確 定 服 務 水 平 管 理 的 顧 客 與 支 援

服 務 的 供 應 商  

 瞭 解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是 有 約 束 力 的

文 件 和 與 顧 客 溝 通 的 一 個 介 面 ，

內 容 是 包 含 在 營 運 水 平 協 議 及 支

援 合 約 的 服 務 細 節  

 理 解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的 條 款 和 條 件

 聯 繫 營 運 及 支 援 服 務 至 顧 客 的 活

動 以 及 相 應 的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條 款  

6.2  確 保 服 務 水 平 協 議、營

運 水 平 協 議 及 支 援 合

約 的 流 通 性 和 廣 泛 性  

 

 

有 能 力   

 透 過 適 當 的 變 更 管 理 程 序 ， 控 制

服 務 水 平 協 議 、 營 運 水 平 協 議 及

支 援 合 約 的 發 行  

 向 服 務 小 組 及 其 他 支 援 小 組 傳 達

新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的 存 在 、 它 的 細

節 及 何 時 開 始 運 作  

6.3  製 作 服 務 報 告 並 分 發

給 顧 客  

 

有 能 力   

 加 入 服 務 表 現 的 細 節 到 服 務 水 平

協 議 目 標 、 趨 勢 及 特 定 的 行 動 ，

以 改 善 服 務 質 素  

 詮 釋 實 際 的 服 務 表 現 水 平 及 效 益

指 標 的 趨 勢  

 估 計 製 作 及 核 對 報 告 所 需 的 資 源

 編 印 報 告 給 管 理 層 及 顧 客  

6. 能 力  

6.4  管 理 合 適 的 服 務 改 善

計 劃 ， 解 決 困 難 及 恢

復 服 務 質 素  

有 能 力 鼓 動 服 務 改 善 計 劃 ， 確 定 及

實 施 必 要 的 行 動 ， 克 服 困 難 和 恢 復

服 務 質 素     

 6 .5  以 專 業 方 式 管 理 所 提 有 能 力   



  第    頁 382

供 的 服 務 的 日 常 營 運  

 

 

 按 照 機 構 內 部 指 引 及 任 何 適 用 的

(包 括 本 地 及 國 際 )法 律 與 監 管 要

求 ， 管 理 所 提 供 的 日 常 服 務 的 營

運  

 高 效 率 及 有 效 地 管 理 日 常 營 運  

 連 續 不 斷 及 率 先 採 取 行 動 ， 改 善

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日 常 營 運  

7. 評 核 指 引  上 述 能 力 單 元 之 綜 合 能 力 要 求 為    

( i )  確 保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的 日 常 營 運 符 合 服 務 水 平 協 議 的 要 求 ；  

(i i )  聯 絡 其 他 支 援 部 門 ； 並 且  

(i i i )  與 顧 客 及 各 支 援 小 組 溝 通 ， 確 定 改 善 的 要 求 得 到 處 理  

備 註   

 
 
 

 




